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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延長非公開發行 A 股股票決議有效期 

延長授權董事會全權辦理與非公開發行 A 股股票相關事項有效期 
 

 

茲提述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日期為2014年11月25日的關於2014年第二

次臨時股東大會、A股類別股東會及H股類別股東會的通函（「通函」）、日期為2014

年12月16日的關於2014年第二次臨時股東大會、A股類別股東會及H股類別股東會的會

議表決結果的公告及日期為2015年7月31日的中信銀行股份有限公司與中國煙草總公司

簽署《股份認購協議之補充協議》及非公開發行A股股票方案修訂的公告。除非本公告

文義另有所指，本公告使用的定義與通函及相關公告中的定義含義相同。 

 

鑒於本行申請本次非公開發行的工作尚在進行中，而本行於2014年12月16日舉行的

2014年第二次臨時股東大會、A股類別股東會及H股類別股東會通過的本次非公開發行

決議的有效期及授權董事會全權辦理與非公開發行相關事項的有效期即將屆滿。為此，

董事會（「董事會」）決定提請将於2015年12月16日召開的本行2015年第三次臨時股

東大會以特別決議案方式： 

 

1.  審議及批准關於延長本行非公開發行 A 股股票股東大會決議有效期的議案；及 

 

2.  審議及批准關於延長授權董事會全權辦理與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相關事項有效期

的議案。 

 

董事會同時決定提請将於2015年12月16日召開的本行2015年第二次A股類別股東會和

2015年第二次H股類別股東會以特別決議案方式： 

 

1.  審議及批准關於延長本行非公開發行 A 股股票股東大會決議有效期的議案。 



 

 

 

延長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決議有效期的原因 

 

鑒於以下原因，並經適當和慎重考慮，本行決定延長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決議有效期：

(i)本行需要通過補充核心資本以符合關於核心資本充足率的監管要求。發行A股股票所

募得資金將根據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批准用於補充本行的資本；(ii)發行A股

股票需獲得中國相關監管部門批准。截止本公告發佈之日，本次非公開發行尚待獲得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而且本行無法預計將於何時獲得該等批准；及(iii)與非

公開發行A股股票的相關後續事宜，仍需股東大會以決議的方式授權董事會進行處理。 

 

綜合以上考慮，本行認為，將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決議的有效期及授權董事會全權辦理

與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相關事項的有效期延長十二個月（有效期至2016年12月15日止）

對本行及本行股東整體利益而言是有益而且必須的。 

 

 

 
承董事會命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振明 

                                董事長 
 

中國●北京 

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執行董事為李慶萍女士及孫德順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常振明先生、朱小黃先生及張
小衛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哲平先生、吳小慶女士、王聯章先生和袁明先生。 


